安徽嘉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公告
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3日作出（2023）皖1282破预2号《决定书》，决定对安徽嘉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并于同日指定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担任预重整期间的管理人（下称“预重整管理人”）。
为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实现资源有效整合，最大化维护债权人及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拟引入预重整意向投资人。预重整管理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预重整意向投资人，现就招募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募须知
（一）本次招募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面向全国招募意向投资人。本招募公告由预重整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属于预重整管理人。
（二）本招募公告编制目的是让意向投资人对债务人情况进行了解，明确招募的原则、条件、规则、流程等，意向投资人应审慎阅读本招募公告并严格按照本招募公告的要求参与安徽嘉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预重整。
（三）本招募公告并不当然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在考虑参与预重整时，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尽职调查、出具投资意见等。
（四）本招募公告并非要约文件，不构成预重整管理人任何承诺或保证，不具有投资协议的约束性效力。
（五）关于安徽嘉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历史沿革、股权结构现状、经营现状、员工情况、税费情况、主要资产和负债现状等详细信息，请意向投资人交纳保证金并与预重整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后，通过进一步咨询预重整管理人，或以自行开展尽职调查的方式获取。
（六）意向投资人参与本次招募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无论是否成功，均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
二、公司概况
（一）基本信息
安徽嘉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1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82MA2MXFMB10；注册资本5000万元，现有股东为刘磊（出资比例10%）、杨建军（出资占比6%）、李成（出资占比84%）。法定代表人：李成；住所位于界首市经济开发区东城园区人民东路；经营范围：高性能纺织材料、TPU膜、服装面料、可降解膜、充气材料、帐篷、篷布、广告布、复合布、无纺布、熔喷布、绳网、织带、安全带、汽车内饰、纺织品研发、加工、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从事互联网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云计算开发及应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主要资产
1、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1宗，土地权证编号为皖（2017）界首市不动产权第0003854号，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证载面积为40000㎡。
2、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包括办公楼、生产车间、消防水池、围墙等，其中，有产证房产共3处，证载面积合计15155.06㎡。
3、在建工程。原规划建造的3号生产车间完成地基基础工程，现已停建。
4、机器设备。包括TPU薄膜机组、PUR热熔胶机、欧化除湿干燥送料机组合等。
特别说明：以上仅列出嘉明公司在现状下的主要资产，具体资产信息，请意向投资人交纳保证金并与预重整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后，通过进一步咨询预重整管理人，或以自行开展尽职调查的方式获取。
3、 招募方案
（一）报名条件
1、意向投资人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意向投资人应具备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在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无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债务、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含机构投资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未被纳入失信执行人名单）。
3、意向投资人应拥有较雄厚的资金实力、财务状况良好，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投资。
4、意向投资人应当具备与其选择的投资方式相对应的资质条件，拥有与安徽嘉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管理能力。
5、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联合参与投资的，需同时符合上述1、2、3项资格条件且至少一名成员符合第4项资格条件；并需明确牵头人，书面说明各自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等，联合投资人相互之间应承诺就联合投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组成联合体的各方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参选或加入其它联合体参选。
6、意向投资人应向预重整管理人提交重整投资意向书及相关材料，承诺愿意依照本招募公告参与安徽嘉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遴选，并对遴选过程所知晓的情况予以保密。
（二）报名资料
1、资格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主体材料、授权材料、符合上述报名条件的证明材料及承诺等。
2、意向投资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等有权决策机构同意对安徽嘉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重整投资的相关决议文件原件。
3、重整投资意向书，格式不限，应包括但不限于：意向投资人基本情况介绍；投资人的股权结构、经营范围、经营资质、经营业绩、荣誉及相关行业或业务经营管理经验；参与此次重整投资的优势和特点；投资意向、投资金额(包括可用于偿债的资金和用于继续生产的资金)、资金来源、融资能力、投资人的经营方案等。
4、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等信息的送达地址确认书。
5、预重整管理人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所有报名资料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多页内容须加盖骑缝章)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意向投资人为自然人的，报名材料应由意向投资人亲笔签名。报名资料的递交视为意向投资人承诺并保证所提供全部资料真实、准确及完整。意向投资人未按照本公告要求提供完整报名材料的，预重整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3） 报名形式
所有报名资料均需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纸质版应当一式三份装袋密封。意向投资人报名日期以报名资料电子版和纸质版均提交完毕之日为准。提交电子版资料的指定邮箱为：1261074253@qq.com。
（四）保证金的缴纳与退还
意向投资人应于报名截止日之前向预重整管理人提交上述报名材料，并向预重整管理人指定的账户缴纳报名保证金200万（需提供支付凭证），否则报名作废。
意向投资人最终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的，保证金直接转入重整投资款进行冲抵；未被确定为意向投资人或意向投资人最终未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的，保证金无息退还。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资意向金及保证金不予退还：
1、意向投资人出于恶意干扰重整进程，给招募程序带来不利影响的；
2、收到《重整投资人确认函》的投资人主动放弃重整投资人资格的、因重整投资人原因被取消重整投资人资格的，未按时或足额缴纳重整保证金的；
3、报名时提交虚假材料的；
4、重整投资人在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后，拒签《重整投资协议》或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后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
5、重整投资人存在其他重大过错行为。
四、报名相关事项
1、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4月29日17时；
2、报名地点：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东城街道金诚海能花园小区
3、联系人：王律师；联系电话：18895686528、13514994563。
五、其他事项
未尽事宜以管理人的有关通知为准，管理人有权根据招募进程调整招募流程，包括提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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